
致各位监护人：

就 学 援 助 费 申 请 通 知

【联系方式】江户川区教育委员会 学务课 学事系 (☎ 03-5662-1624)
或孩子就读的学校

就学援助制度是江户川区为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一部分学校生活所需费用的援助制度。
就学援助的审查将根据监护人的申请，以家庭全体成员上一年度的收入为基准进行审查。
请仔细阅读本通知，如有需要，请提交“就学援助费领取申请书”。

SDGs未来都市
EDOGAWA

居住在江户川区，家有就读于江户川区立或国立、公立的小学、初中、不登校特例校的孩子，并符合
以下（�）至（�）条件的家庭均可申请。（居住在江户川区以外的家庭，请咨询居住地的教育委员
会。）
（�）正在接受生活保护的人员
（�）上年度或本年度曾被停止或取消生活保护的人员
（�）虽未接受生活保护，但经江户川区教育委员会认定处于与接受生活保护者同等贫困程度的人员

如果在上述提交期限后申请，则从提交当月开始进行审查。
如果获得认定，则从认定日起支付。
����年度就学援助费申请的受理截至����年�月��日（周五）。

如有需要，请通过以下任意方式填写“就学援助费领取申请书・转账委托书（兼认定台账）”
进行申请。

〈收入参考标准〉

● 上表中的“家庭收入”是指有收入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总收入。
● 所谓收入，对于工资收入者，是指扣除工资所得扣除部分后的金额；对于事业收入者，是指扣除必要费用后的金额。
● 如果有土地或建筑物转让相关的临时收入或城市规划道路、土地区划整理事业等相关的临时收入，请进行咨询。
● 如果因家庭情况突变（离婚、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监护人死亡）、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监护人被裁员、破产导致失业、发生事

故或疾病等原因，也可在年度中途申请。请向相关部门咨询。

下表仅供参考，具体标准因家庭构成和年龄等而有所不同。
家庭收入因家庭成员的年龄等而有所差异，因此在审查前无法计算家庭收入。

1. 可接受援助的人员 3. 提交期限 ···

将于�月上旬邮寄至家中。但是，在提交期限后申请的，将于�月以后邮寄。
5. 认定结果

申请就学援助费后，如姓名发生变更，请联系以下联系方式。
6. 其他

教育委员会将根据“就学援助费领取申请书”，在认定审查所需的范围内查阅居民登记、课税、生活保
护、儿童抚养津贴等个人（家庭）信息，并在审查后决定认定。
因此，如果未完成居民税申报或未附上必要资料，则无法进行审查。无论有无收入，都请在区政府课税课
或税务署进行税务申报。

4. 内容审查

2. 申请手续　～ 每个孩子需要单独申请。 ～

（�）申请方法
・电子方式…请通过右侧二维码访问区主页的电子申请网站进行申请
・纸张方式…将随附的“就学援助费领取申请书”提交至学校或学务课学事系

（�）就学援助费转账账户
・转账账户必须是儿童学生父亲或母亲的账户。（不可使用儿童学生本人户名的账户）
・请填写转账账户，并附上存折的金融机构名称、支行名称、账户号码、账户户名（注音假名）页

面的复印件。
・如果使用Web存折（无存折形式），请从网站打印账户号码联络书（各金融机构的名称不同）并

附上。

（�）审查的家庭成员
原则上以居民票上的家庭为单位进行审查。但以下情况也包含在审查对象中。
・存在婚姻关系的父母即使分居也包含在审查对象之列。此外，离婚后仍同住的情况，也包含在
审查对象之列，请予填写。如有特殊情况，请进行咨询。

・单身赴任或异地抚养的家庭成员，审查对象仅限儿童学生本人的父母、兄弟姐妹，请填写。

（�）截至����年�月�日已在江户川区进行居民登记的情况
审查需要税务信息，请全体家庭成员（被扶养者除外）进行居民税申报。

（�）����年�月�日以后迁入江户川区的情况
需提交截至����年�月�日满��岁全体成员的“居民税课税证明书・非课税证明书”。（需包含����
年度的收入金额、扶养信息等。各自治体的名称可能不同。）

（�）有家庭成员在江户川区以外地区进行居民登记的情况
请在申请书中附上在江户川区以外地区进行居民登记者的“包含地址、姓名、出生年月日信息的资
料”（居民票复印件、个人编号卡复印件等）。
此外，需提交截至����年�月�日满��岁全体成员的“居民税课税证明书・非课税证明书”。（需包
含����年度的收入金额、扶养信息等。各自治体的名称可能不同）

☞ 请参考背面的〈存折复印件样本〉、〈填写示例〉☜

����年�月��日（周四）

����年度
江户川区教育委员会
学务课学事系

家 庭 构 成 示 例 ����年度的家庭收入

父或母��岁，孩子（小学�年级）

父或母��岁，孩子（初中�年级）

父��岁，母��岁，孩子（小学�年级）

父��岁，母��岁，孩子（初中�年级）

父��岁，母��岁，孩子（小学�年级、�岁）

父��岁，母��岁，孩子（初中�年级、小学�年级）

父��岁，母��岁，孩子（小学�年级、小学�年级）、祖母��岁

父��岁，母��岁，孩子（高中生、初中�年级、小学�年级）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万日元　　及以下

�人

�人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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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援助費受給申請書・口座振込依頼書（兼認定台帳）秘

江戸川区長　殿

申 請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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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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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住所 江戸川区

※現住所と異なる場合
令和8年1月1日の住所

氏　名

該当する番号を○で囲んでください。
1  現在生活保護を受けている。（児童手当とは違います。）　　　　　　　（開始年月日　　年　　月　　日）
2  前年度又は本年度において生活保護の停止又は廃止を受けた。　　　（廃止年月日　　年　　月　　日）
3  生活保護は受けていないが、経済的な理由で就学援助を必要としている。
人員 氏　　名 続柄 生 年 月 日 年齢 学年 学校名 備考（区外の方の住所）

1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

7 年　　 月　　 日

8 年　　 月　　 日

9 年　　 月　　 日

10 年　　 月　　 日

下記口座に振り込んでください。 人 員 数 人

金融機関名 支店名 預金種目 口座番号（右詰め） 口座名義人（カタカナ）
銀　　行
信用金庫
信用組合

支店 普通

【注意事項】口座は保護者名義とします。（児童生徒本人名義の口座は不可）
この口座振込依頼書に記入された情報は、就学援助費の口座振込以外の目的では使用しません。

教育委員会（学校）記入欄
金融機関コード

名義人（カタカナ）

支店コード 種別 口座番号

江戸川区教育委員会　殿
　上記の者から就学援助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ので報告します。

　　　年　　月　　日
立　　　　　　　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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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準・否・保 要・準・否・喪
当初 変更

1

令 和 8 年 度
江戸川区教育委員会
学 務 課 学 事 係

私は裏面、同意事項について承諾し、就学援助費の受給を申請します。

電話    　　　　（　　　　　）

江戸川区立　　　　　　　　　　　　　　　　　学校　　 年

如果在2026年1月2日之后变更了地址，请填写截至1月1日的地址。

〈填写示例〉

请写填写日期。

请填写截至2026年4月
1日的家庭情况、年龄。
如果儿童学生本人有单
身赴任的父母或异地抚
养的兄弟姐妹，请填写。
此外，如果有在江户川
区外居住的家庭成员，
需要另外提交资料，
请参考以下内容。

请用〇圈出符合的编号。

请填写学校名称、学年、
儿童学生姓名、假名注
音。

请填写就学援助费的转
账账户。转账账户必须
是儿童学生父母的账户
（不可使用儿童学生
本人户名的账户）。
※请务必附上存折复印
件。

请填写白天可联系的电
话号码。

　如有在江户川区以外地区进行居民登记的人员，请在申请书背面粘贴以下资料。
 ����年度居民税课税・非课税证明书（截至����年�月�日满��岁的全体成员）
 　※需包含����年度的收入金额、扶养信息等。各自治体的名称不同。
 　※�月中旬之前不会发行，请在发行后立即补交。
 可知地址、姓名、出生年月日的资料（居民票复印件、个人编号卡复印件等）
　
　如果有在����年�月�日以后迁入江户川区的人员，请在申请书背面粘贴以下资料。
 ����年度居民税课税・非课税证明书（截至����年�月�日满��岁的全体成员）
 　※需包含����年度的收入金额、扶养信息等。各自治体的名称不同。
 　※�月中旬之前不会发行，请在发行后立即补交。

认定结果出来之前进行的活动等的费用在认定后支付。
新入学儿童学生学习用品费将于�月中旬作为入学准备金向截至入学前�月�日获得认定的家庭支付。
但是，如果未收到入学准备金，则将在入学后支付。
关于带有○的编号，正在接受生活保护的人员将由福利事务所支付。
关于中学�年级学生的修学旅行费，将从江户川区立中学修学旅行费负担减轻补助金支付，因此不
从就学援助费支付。
即使被认定为就学援助对象，也不代表免除教材费等学校征收费用。
有关学校征收费用的详情，请咨询学校。

7. 援助内容

〈存折复印件样本〉　※请复印以下页。
邮政银行以外

Web存折（无存折形式）

邮政银行

若此部分无记载，请前往邮政银行·邮局窗口打印。

每个孩子需要单独申请。
➀ 学习用品和上学交通用品费　　　　　➁ 新入学儿童学生学习用品费（入学准备金）　　　　　３ 校外活动费
４ 修学旅行费（仅限小学）　　　　　　５ 含住宿的校外活动费用[林间学校、第二学校、冬季学校]
６ 毕业纪念册费用　　　　　　　　　　➆ 俱乐部活动费用（仅限中学）
８ 医疗费用（仅限基于学校保健安全法的学校常见病，如蛀牙、中耳炎等）
➈ 上学交通费（仅限特殊支援班级就读者、日语班级就读者）


